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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的说明 

一、募集资金运用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本次募集资金计划及投资项目备案情况 

经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、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，

公司拟公开发行 2,791.74 万股股票并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，具体募集资

金金额根据市场询价情况确定。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，将运用于以

下项目： 

单位：万元 

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
拟投入募集

资金 

项目备案文

号/项目代码 
项目环评批复 

1 

纳百川（滁州）新能

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

360万台套水冷板生

产项目（一期） 

纳百川 

（滁州） 
57,940.04 57,900.00 

2110-341171-

04-01-772654 

苏滁建房环函

〔2022〕22号、

苏滁建房函

〔2024〕25号 

2 补充流动资金 纳百川股份 15,000.00 15,000.00 不涉及 不涉及 

合计 72,940.04 72,900.00 - - 

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可根据投资项目的实际进度，先利用自有资

金或自筹资金进行前期投入，待实际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再用于置换前期投入资金。 

（二）实际募集资金量与项目投资需求出现差异时的安排 

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前，公司将根据上述项目的实施进度和付款情况，

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贷款先行投入。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募集资金将用

于置换先期投入的资金及支付项目剩余款项。 

募集资金到位后，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拟投入募集资

金总额，在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范围内，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数额，

按照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安排募集资金的具体使用计划，

不足部分公司将通过自筹方式解决。若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出

上述项目的资金需求，公司将根据自身发展规划及实际生产经营需求，妥善安排

超募资金的使用计划，将超募资金投入到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日常生产经营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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动中去。超募资金将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相关规定，履行法定程

序后适当使用。 

（三）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 

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对募集

资金的专户存储、募集资金的使用、募集资金用途变更、募集资金管理与监督等

做出了详细的规定。公司将严格按照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规定管理和使用本

次募集资金，将募集资金存放于董事会决定的专户中进行管理，做到专款专用。 

募集资金到位后，公司将与保荐机构、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《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，以约定对募集资金专户存放、使用和监管等方面的三方权

利、责任和义务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

（一）纳百川（滁州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年产 360 万台套水冷板生产项

目（一期） 

1、项目实施进度安排 

根据本项目的建设规模、实施条件、建设的迫切性和项目建设的外部条件等

各种因素，并综合项目总体发展目标，确定项目建设期为 2 年，具体建设进度如

下表所示： 

序号 工作内容 
第一年（T+1） 第二年（T+2） 

Q1 Q2 Q3 Q4 Q1 Q2 Q3 Q4 

1 项目前期工作 实施        

2 土建及装修工程  实施   

3 设备订货采购   实施   

4 设备安装调试    实施  

5 人员招聘培训     实施 

6 试生产        实施 

本项目投资期第三年（建成后第一年）预计达到设计产能的 63%，第四年达

到设计产能的 90%，第五年达到设计产能的 100%。 



 

3 

2、项目所涉及的土地和房屋情况 

本项目将在纳百川（滁州）自有土地上实施，纳百川（滁州）已取得了皖（2022）

滁州市不动产权第 000826 号土地使用权证。 

3、项目环保情况 

本项目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废水、噪声、固体废物和废气等。

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水和生产废水。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生产设备运

行噪声，主要高噪声设备有冲压机、车床等。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废边角料、

焊渣、废砂、收集的粉尘、废活性炭等。本项目废气主要为焊接烟尘、喷涂废气、

烘干废气等。 

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规与政策的要求落实环保设施建设，采取有效的废水、

废气、噪声及固体废物处理措施防治污染。 

本项目已取得滁州市生态环境局出具的《关于<纳百川（滁州）新能源科技

有限公司年产 360 万台套水冷板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>的批复》（苏滁建房环

函〔2022〕22 号、苏滁建房函〔2024〕25 号）。 

（二）补充流动资金 

补充流动资金是公司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和业务拓展的内在要求，同时能够有

效降低公司财务风险，改善财务结构。本次募集资金中，15,000 万元将被用于补

充公司流动资金，其必要性及合理性分析如下： 

1、为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

报告期内，公司的主营业务持续高速发展，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实现快速增

长。2022 年度、2023 年度、2024 年度，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103,091.53 万元、

113,621.70 万元、143,705.30 万元，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18.07%。随着公司所处

的汽车热管理、动力电池箱体和储能热管理行业的快速发展，公司后续发展依旧

面临着较大的资金需求。 

随着本次募投项目的陆续推进，项目新增产能将在后续年度逐步释放，公司

的业务规模将进一步扩大，公司对营运资金的需求也将相应增加，需要一定的流

动资金确保相关业务的有序高效开展。本次募集资金中的部分资金用于补充公司

流动资金，将有效促进公司经营业务快速发展，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提高自身核心

产品的市场竞争优势，从而进一步增加公司的核心竞争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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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优化公司资本结构，增强公司财务稳定性，提高抗风险能力 

报告期各期末，公司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5.93%、65.18%、66.80%、67.55%，

短期借款余额分别为 8,050.03 万元、12,514.38 万元、20,502.72 万元、19,824.72

万元，面临一定的短期偿债压力。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所募集的部分资金用于补充

流动资金，将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，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结构，改善公司

的财务状况，提高公司的抗风险能力，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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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募集资金具体运用情况的说

明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纳百川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 

年   月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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